市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昆山开发区、昆山高新区、花桥经济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维护法治统一、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等有关工作部署要求，根据《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苏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规定》和上级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动态管理的要求，市政府对现行有效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经2023年8月16日第39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市人民政府决定： 
一、对《市政府关于印发昆山市档案资料征集办法的通知》（昆政规〔2012〕19号）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本办法所称档案资料，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宗教等社会活动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电子文件、实物等历史记录及与之有关的材料。”修改为“本法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二）将第五条第（二）项“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档案资料。各个时期本市有影响的各项重大活动、历史事件、重大事故、重大自然灾害等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修改为“（二）重大活动、突发事件档案资料。各个时期本市发生的重大活动和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
（三）将第五条第（七）项“‘文革’期间档案资料。‘文革’期间各群众组织印发的小报、传单和使用过的旗帜、标志、印章等。”修改为“（七）反映昆山革命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文件、手稿、信札、回忆录等红色档案资料。”
二、对10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1.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政策的通知（昆政办发〔2003〕71号）
2.关于进一步规范阳澄湖餐饮船只的通告（昆政发〔2004〕45号）
3.关于印发《昆山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发〔2005〕13号）
4.昆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信访条例》、维护信访秩序的通告（昆政发〔2005〕51号）
5.关于印发《昆山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昆政发〔2006〕81号）
6.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山市大学生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昆政办发〔2009〕115号）
7.市政府关于昆山市非标农业项目招投标有关规定的通知（昆政规〔2010〕20号）
8.市政府关于印发昆山市保障随军随迁家属就业实施意见的通知（昆政规〔2011〕5号）
9.市政府关于印发昆山市内河航道岸线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规〔2013〕9号）
10.市政府关于印发昆山市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规〔2014〕5号）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昆山市档案资料征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昆山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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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档案资料征集办法
（2012年8月20日昆政规〔2012〕19号文发布  根据2023年8月22日昆政规〔2023〕5号文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档案资料征集归档，切实维护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利于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本办法所称征集，是指昆山市档案馆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将散存、散失的档案资料收集进档案馆的活动。
第三条　昆山市档案馆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资料征集工作。
第四条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都有保护档案资料的义务，对征集工作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第五条　征集档案资料的范围：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专家、学者，重要外宾、外商及其他知名人士来本市视察、考察等活动中形成的文字、照片、音像等档案资料。
（二）重大活动、突发事件档案资料。各个时期本市发生的重大活动和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
（三）荣誉礼品档案资料。本市荣获的省、部级以上荣誉的奖状、奖牌、奖杯、证书等；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务活动、外事活动及社会交往中接受的、有纪念意义的礼品。
（四）各界名人档案资料。昆山籍和在昆山工作过的党政领导干部、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爱国志士、作家、艺术家等的生平事迹、书信、日记、照片、著作、手稿、传记、回忆录，以及本地各个时期的历史名人、军政界重要人物的有关资料。
（五）地方特色档案资料。反映本市地方特色的资料，如戏曲艺术、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称谓习惯、方言俗语、各类谚语、民间传说、奇闻轶事、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古迹的考证材料等。
（六）各类史志等资料。历代编修的各种版本的昆山县志、镇志、乡土志、山水志、人物志、资源志；各种家谱、宗谱、族谱；行业史、厂店史、校院史、社村史及名牌产品发展史；珍贵版本的书籍等。
（七）反映昆山革命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文件、手稿、信札、回忆录等红色档案资料。
（八）历史档案资料。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昆山的各级组织、政权、群众团体的档案、文献资料；建国前本地区出版的各种报纸、期刊、文史资料及其它印刷品、宣传品；历代王朝、民国时期形成御旨、诏书、敕令、委任状、告示、状呈、印模、信函等，各种契据、借据、牌票等。
（九）其他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第六条　征集档案资料的方式：
（一）接受移交；
（二）接受捐赠；
（三）接受寄存；
（四）收购；
（五）复制；
（六）其他方式。
第七条　征集档案资料，双方应当签订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市档案馆在征集档案资料时，应当有二人以上征集人员共同进行，并主动出示表明身份和工作任务的证明文书，供档案资料所有人核实。
　　征集人员应当将征集到的档案资料于十日内交市档案馆。征集进馆的档案资料应当及时整理编目、登记造册，妥善保管，确保安全。
第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市档案馆捐赠档案资料。对向市档案馆捐赠重要、珍贵档案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并颁发捐赠证书。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将不属于进馆范围的档案资料向市档案馆提出寄存，市档案馆在接到要求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一条　属于集体、个人所有并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所有者可要求市档案馆收购。市档案馆在接到要求后十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市档案馆在征集档案资料过程中，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对档案资料进行鉴定、评估。
第十三条　向市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资料有无偿利用的权利，并可对其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市档案馆应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市档案馆公布或者利用捐赠、寄存及代为保管的档案资料，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给档案资料所有人造成不利影响或者损失的，市档案馆应向档案资料所有人书面道歉；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并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　档案资料征集人员将征集的档案资料据为己有的，市档案馆应当责令其上交；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法律、法规有明确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1

